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意见：


鼓环评﹝2021﹞003号


福建中科光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报送的《光芯片及模块研发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相关审批材料收悉，现提出审批意见如下：


一、根据《报告表》评价结论，同意福建中科光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在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89号福州软件园E区13#楼、14#楼内设立光芯片及模块研发生产线建设项目。2019年3月，我局审批通过在福州软件园E区14#楼建设的《光电子器件研发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该项目拟维持原有生产能力不变，另租用13#楼改造成研发、生产场所和办公室，将14#部分生产设施搬往13#楼，并购置部分新设备替换原有老旧设备，在原有生产工序的基础上，反应离子刻蚀中增加少量CH4作为刻蚀气体，末端增加可调激光器工序，进一步延伸产业链。


二、该项目应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生产废水与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级标准以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B等级标准中更严格的标准后，纳入园区污水收集管道，排入祥坂污水处理厂。


2、企业在日常运营过程中应采取“厂房隔声+基础隔声”、加强动力机械设备的定期检修与维护等综合降噪措施，确保噪声排放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功能区限值：昼间≤60dB,夜间≤50dB。


3、MOCVD废气与PECVD废气应经收集装置分别收集后进入废气处理装置处理，处理后通过20米排气筒进行高空排放；光刻废气、光栅废气与清洗废气则通过收集装置直接引入20米排气筒进行高空排放。废气中NMHC应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2-2018）表1排放限值要求，氯化氢、硫酸雾、氟化物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限值要求，氨应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2限值要求。


4、显影液废液、碱液废液、氟化铵腐蚀液废液、稀酸废液、有机废液、废残留胶、原料空桶、废玻璃瓶、废吸附剂等各类危险废物应分类收集堆放、定期委托福建省固体废物处置中心处理；废芯片则由厂家回收；生活垃圾设置收集筒定点收集，由环卫部门清运。


三、项目应严格落实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应按规范开展竣工环保验收，并按规定公开、登记相关信息。


四、我局委托福州市鼓楼环境执法大队组织开展该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环保日常监督管理。


                                                 （公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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